
 

附表一          《 獎助學金資格申請書 》 國中第 11 版(114.08.20) 
推薦老師請注意： 

請老師務必審慎初估學生之需要，再將《獎助學金資格申請書》提供學生填寫，並協助

學生提出後續申請。切勿任由非極貧之學生自行前來索取、填寫本申請書，以免耗費社會資

源，導致本會無法幫助更多真正需要被幫助的學生。 
 

基本資料 

編  號：(由本會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校名稱 國 中        導師姓名  

學生姓名  班    級         年       班 

性    別  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類別 

低收入戶家庭 
中低收入戶家庭 
清寒家庭 
其它  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  

家庭狀況 雙親 單親(未婚 離婚 喪偶) 隔代教養 其它          

居住狀況 
自有房屋（房貸：       元 / 月 
租    屋（租金：       元 / 月 
親 友 家（關係：             

） 
） 
） 

家庭總收入： 

約       元/月 

住家地址  

申請人是否有兄弟姊妹接受本會之補助：否；是(請續填受補助者資料) 

受補助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補助狀況 出生日期 

  曾接受補助 目前補助中   年  月  日 

  曾接受補助 目前補助中   年  月  日 

監護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與學生關係 職 業 聯絡電話 

     

 

下列審核欄由本會填寫： 

審核 

結果 

不符合申請條件 

符合申請條件 ( 一級-短期急難救助 二級-中度貧困 三級-極貧困) 

審核人  說明  

 



 

附表二         《學生自傳》(請由學生親筆填寫)   國中第 11 版(114.08.20) 

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我的個人小檔案 

姓  名  性  別  生  日 年   月   日 

血  型  身  高 公分 體  重 公斤 

興  趣  

我家共同生活的家人(註 1)，共有  人？ 

※「未同住」之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（如：父母）、兄弟姐妹皆需填寫。 

稱謂 姓  名 
出生年
(民國) 

健康狀況 
就業/就學

狀況 

每月收入 
（請盡量填寫） 

(舉例)

父 王小明 70 正常疾病: 肝癌    身心障礙 臨時工 25,000 

(舉例)

哥哥 王小強 99 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國三 無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   正常疾病:         身心障礙   

我的家庭需要被幫助的原因說明如下：(須由學生親筆填寫) 

備註說明： 

1、 請詳述家庭同住之成員，如：父、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伯父、伯母、叔叔、嬸嬸、舅舅、舅媽、 

阿姨、姨丈、堂表兄弟姐妹…等人。 

2、 請詳述家庭需要被幫助原因，以利本會更能暸解家庭狀況，於審查時給予更有利之資源補助。 



 

附表三     《老師推薦函》(請由推薦老師親筆填寫)  國中第 11 版(114.08.20) 

填寫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推薦學生  學校年級 國中    年    班 

推薦老師 (簽名) 聯絡電話  

◎為瞭解推薦學生的家庭狀況(確實無法繳納學校應繳之費用)，請老師會同本會至學生家中實施「家

庭訪問」後，就下列問題親筆描述： 

一、學生家庭背景(請詳述家中經濟來源、家庭所有成員現況…等)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請詳述推薦學生需要被幫助的原因？(因資源有限，請老師注意排擠效應，以免耗費社會資源，導

致本會無法幫助更多真正需要被幫助的學生)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請填入該學生目前校內無法繳交之項目及實際/預估費用： 

午  餐  費：_________元。課後輔導費(第八節)：_________元。(非校外補習費用) 

補充教材費：_________元。(已爭取由書商贊助者，請勿填入該費用) 

其它費用： 

（例：學雜費、服裝費、社團費、材料費、週六/寒暑假輔導費、平安保險費、家長會費、畢業紀念冊等） 

(名稱：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元)；(名稱：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元)。 

(名稱：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元)；(名稱：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元)。 

校外活動費：校外教學 童軍露營 畢業旅行。活動日期：          ，費用：         元。 

※申請補助金額總計：             元。 
 

備註說明： 

下列身份者，請老師於「學生家庭背景」詳述，以利本會更暸解學生家庭狀況，審查時給予有利之補助。 

1、《戶籍謄本(現戶全戶)》同戶籍未同住者（如：王小明(叔叔)，同戶籍未同住） 

2、持有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》 

3、領有政府核發之「身心障礙補助」者 



 

附表四            《照片黏貼處》       國中第 11 版(114.08.20)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..... 

學生三個月內清晰照片 

(形式不拘，使用數位相機於校內拍照後列印最佳；若為團體照請圈出該生，必須為清晰可辨識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學生家庭訪問照片 
(家訪照片中，老師及受訪家長/監護人均須入鏡。背景必須為受訪學生的家中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表五           《學生家長同意書》   國中第 11 版(114.08.20) 
 

茲同意學生________________申請修平教育基金會「國中

生獎(助)學金暨校外活動費」資格，並配合下列事項： 

一、修平教育基金會(以下簡稱：基金會)基於內部行政作業之

需要，得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相關規定，對下列兩者所

登載的資訊為必要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

(一)基金會實施「家庭訪問」之資料。 

(二)學校與申請人檢附之申請書與相關證明文件。  

二、茲同意配合基金會《國中生獎(助)學金暨校外活動費申

請、審核及發放辦法》相關規定。包含但不限於：經基金

會核定「符合補助資格」者，相關補助款項統一發放至學

校，由學校代繳「助學金暨校外活動費」中無法繳交之金

額，並「代發」學生個人「獎學金」。不得以任何理由主

張自行決定款項用途，或要求領出補助之款項。 

三、當申請人已不具有「原申請學校在學學生」身分(如：轉

學)，不得要求基金會或原申請學校支付尚未領取的獎(助)

學金、校外活動費及其他由基金會補助之款項。 

 

家長(監護人)簽章：_______________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
 

附表六                    《檢附相關資料清點表》 國中第 11 版(114.08.20) 
 

為加速新申請案之審核及助學金發放，請老師於寄出《獎助學金資格申請書》

前，務必依下列項次進行檢點並完整填寫及檢附相關文件： 
 

（項次標註「」者，為「必備檢附項目」。其餘項次則依實際狀況檢附） 

項次 檢  附  資  料 確認勾選 

1 附表一《獎助學金資格申請書》  

2 附表二《學生自傳》  

3 附表三《老師推薦函》  

4 附表四《照片黏貼處》（學生照片、家庭訪查照片）  

5 附表五《學生家長同意書》  

6 
戶籍謄本（現戶全戶）：請檢附半年內資料。 

未同住之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亦須檢附。 
 

7 

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（稽徵所）委託書》 

共同生活年滿 18 歲者（含：未同住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、 

兄弟姐妹）；一定要清楚「蓋章」，嚴禁模糊。 

 

8 

「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」（兩面須蓋印章） 

共同生活年滿 18 歲者（含：未同住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、 

兄弟姐妹）；黏貼《查調資料委託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表》。 

 

9 
(1)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：須檢附公所核發之證明。 

(2)清寒家庭：須檢附村/里長開立之「清寒證明」。 
 

10 
(1)「房屋租賃契約書」影本(含首頁「房租收付款明細欄」) 

(2)「房貸/房租支付證明」(如「匯款明細表」) 
 

11 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》正反面影本  

12 領有政府核發之「身心障礙補助」證明影本  

13 其它可資證明之文件（例：重大傷病卡…）  
 


